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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校书院联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联盟的名称：高校书院联盟 

第二条  联盟的性质 

联盟是为实现交流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体提升目的而由高校书院自愿组成的非

营利性组织。 

第三条  联盟的宗旨 

本着自愿、平等、合作、发展的原则，在联盟成员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充分

发挥和利用联盟成员的办学特色和优质办学资源，开展互补性合作，提升各联盟成员的书院办

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声誉，实现联盟成员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高校书院联盟的方式，推动联盟成员以合作的态势积极参与交流，共同探索书院制教

育模式改革与发展规律，不断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为培养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创新型

人才做出贡献。 

第二章  合作领域 

第四条  互动交流 

积极推动联盟成员之间书院负责人、导师及相关工作人员的交流，分享办学理念和经验。

促进学生在联盟成员之间的跨校交流与联合培养。建设“高校书院联盟”网站，搭建联盟成员

书院学生网上交流互动平台，建立联盟内部学生社团组织间的常态联系机制。 

第五条  资源共享 

积极推动联盟成员之间书院办学资源的共享，探索共建书院通识课程。 

第六条  学术研究 

积极推动书院制教育研究，创办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学术刊物，不断提高对书院办学规律

的认识。 

第七条  联盟的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领域。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八条  理事会 

（一）理事会的组成 

理事会为联盟最高决策机构，理事单位一般不超过 11 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知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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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台湾清华大学厚德书院、台湾政治大学政大书

院、复旦大学任重书院、西安交通大学文治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排名不分先后）

为常任理事单位，其余理事单位由联盟成员选举产生，理事由理事单位推荐人选。每届书院论

坛承办单位为理事长单位，理事长由理事长单位推荐人选。 

（二）理事会的职责 

1、维持联盟稳定运行，制定和修改联盟章程； 

2、批准和取消联盟成员资格； 

3、听取和审议秘书处工作报告； 

4、决定联盟组织的变更和终止； 

5、讨论和决定其它重大事宜。 

（三）理事长职责 

1、代表联盟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2、召集并主持联盟会员大会；  

3、决定联盟的其他重大事项。 

（四）理事会议事规则 

理事会每年召开 1 次，由理事长负责召集，必要时可增加、提前或延迟。理事会的召开，

须经理事会成员 2/3 以上（含）代表到会，该次会议方为有效会议。理事会的决议，本章程明

确规定的情况除外，应由理事会 1/2 以上（含）同意方能有效。 

第九条  秘书处 

（一）秘书处组成 

秘书处是理事会常设的执行机构，负责联盟日常事务和协调工作。秘书处设秘书长 1 名，

实行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向理事会负责，主持联盟日常工作。 

（二）秘书处职责 

联盟秘书处在秘书长的带领下完成以下各项工作： 

1、执行理事会决议，负责组织、协调联盟内的各项工作； 

2、负责理事会的筹备和召开，向理事会汇报年度工作，负责制定下年度工作计划（草案）； 

3、负责受理联盟成员加入、退出的审查。 

第四章  联盟成员 

第十条  联盟成员的条件 

本联盟以高校书院作为成员，成员须具备下列条件： 

1、自愿申请，拥护联盟章程，遵守有关协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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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经开展书院制教育模式探索并实际运行 3 年以上（含）； 

3、理事会成员 2/3 以上（含）表决通过； 

4、一所大学只能有一个书院作为代表成员加入联盟。 

第十一条  联盟成员的权利 

联盟成员拥有以下权利： 

1、本联盟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参加本联盟的组织活动； 

3、获得本联盟优质资源的优先权； 

4、对本联盟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5、入盟自愿、退盟自由。 

第十二条  联盟成员的义务 

联盟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 

1、拥护、遵守、执行本联盟章程； 

2、维护本联盟的名誉和合法权益； 

3、共同致力于联盟的建设，完善联盟运行机制。 

4、联盟成员代表该大学在校内外推广书院教育模式。 

第十三条  联盟成员的加入和退出 

（一）加入程序 

1、申请书院向秘书处提交入盟申请； 

2、秘书处审核成员资格后，报理事会批准。   

（二）联盟成员的退出 

1、联盟成员退出联盟时应提前 30 个工作日向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在收到申请后报联

盟理事会批准； 

2、联盟成员退出后，3 年内不得申请重新加入联盟。 

第十四条  联盟成员单位名称变更 

当联盟成员单位名称发生改变时，应在名称变更后 1 个月以内向秘书处提出申请通知，并

附上以下材料： 

1、更名公告函； 

2、新的单位资质复印件。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或有关条款的修改，由联盟秘书处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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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第十六条  本章程经联盟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后生效。 

第十七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联盟理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 


